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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环境保护局文件
郑环办〔2011〕133 号

郑州市环境保护局
关于转发省环保厅《关于对全省城镇污水

处理厂污泥重金属含量进行监测的通知》的

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环保局，郑州市危险废物和辐射环境监督管理中

心：

为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管理，确保城市污水处理及污

泥处理设施的安全正常运行，进一步做好我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

泥处理、处置工作，科学开展污泥处置工程的规划和建设，现将

省环保厅《关于对全省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重金属含量进行监测

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，并提

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监测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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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《通知》要求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8918-2002）有关监测规范，对已建成投运的污水处理厂污

泥重金属含量进行监测（监测项目见《通知》附件）。

二、分析报告

按照有关监测规范，采集污泥样品，实行全过程监测质量控

制，确保监测数据准确、可靠。监测报告中要体现对监测出的污

泥重金属含量的分析，说明近年来污泥重金属含量变化趋势及原

因，并对辖区污水处理厂污泥重金属的监测进行汇总，形成书面

的分析报告。

三、建立制度

对辖区所有运行的污水处理厂每季度进行污泥重金属含量

监测，并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建立污泥重金属含量监测台帐。本年

度的监测结果于 7月 20 日前报市局辐射处、监测处和市危险废

物和辐射监督管理中心，并于每年 7月 25 日和次年的 2月 25 日

前将辖区内污水处理厂污泥重金属含量监测结果（含监督性监

测）汇总，编制成分析报告上报市局辐射处、监测处和市危险废

物和辐射监督管理中心。

辐射处联系人: 耿瑞芳 联系电话：67189281

电子邮箱：ruilily@163.com

监测处联系人：逯祯 联系电话：67189993

危险废物和辐射监督管理中心联系人: 张坤

联系电话：671896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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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省环保厅关于关于对全省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重金

属含量进行监测的通知

二○一一年六月十七日

主题词：环保 污泥 监测 通知

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1 年 6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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